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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发行 专项债券10,000.00万元， 拟发行债

券期限为20年， 假设发行利率3.20%，每半年支付 一 次利息，债券存续期内

应支付利息 6,400.00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金额及资 金用途符合财预

(2016) 155号文、财预(2017) 89号文、财预(2018) 34号文等相关规定。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评价报告》，本次融资相关项目收益为项目运营期

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休闲区出租收入、游客服务中心餐饮区

出租收入、游客服务中心特产展销区出租收入、上胡家村特色文化体验基地收

入、方家湾村特色文化体验基地收入、 尚村特色文化体验基地收入、 幸福村特

色文化体验基地收入、停车位收入、 慢充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快充充电桩服务

费收入、小型广告出租收入、电子广告出租收入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通过预测，

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100％情况下测算，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利息和

本息覆盖倍数为1.23;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95％情况下测算， 项目收益

偿还融资本金、利息和本息覆盖倍数为1.16;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90%

情况下测算，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利息和本息覆盖倍数为1.10。项目运营

期产生的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

项目融资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 89号关千 “

应当能够产

生持续稳定的反应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

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的规模
＂

的条件要求。

五、 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 一）会计师事务所

经核查， 中审华会 计 师事务 所安徽分 所持有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4083691213C的《营业执照》 、安徽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

120100113401《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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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开展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业务。

经核查，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及其经办注册会计师与项目单位

不具有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

质。

（二）律师事务所

经核查，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分所， 现持有安

徽省司法厅千2018年2月9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MD01835298)。

经核查， 本所开展过企业债券发行法律服务业务。

经核查，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与项目单位不具有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 本所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

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符合财债(2019) 187号文关千选择使用第三

方机构的要求。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 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 和信息， 本所律师认为：

l、 绩溪县文旅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具备担任本项目主管部门

及建设的资格；

2、 项目符合国家、 安徽省、 绩溪县的产业政策。

3、 项目资本金由财政资金解决， 占项目总投资的44. 79%， 符合《国务

院关千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 (2015) 51 

号）和《国务院关千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

26号）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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